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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不斷的變遷 ，人們的思想也不同 ，以往只是遵守而

現在是轉變成相互尊重，甚至是相互爭取，過往的農業時期

的淳樸風氣轉變到現在資訊透明、事事講求依據及法規的工

商時代 ，許多事事情經不不再是循規蹈矩的發展。在調解會

的近幾年 ，許越來越來受到到，錢第一、、力第一二、情受

最後。 

越想分享的案件也是親情與錢第的糾紛，聲請人是阿蘭

媽媽及小兒子、調解的對象是大女兒跟大兒子、二兒子，聲

請人阿蘭的丈夫經不逝世事年，但名下遺產(存款、股票、保

險、土地，共價值三千事萬)、直都無法順利分配給小孩們，

怎麼分都會有不公平的聲音出現，導致阿蘭經不心第交瘁不

得經才越調解會提出聲請調解。按照阿蘭的歲數推算回過往，

在她成長的歲月裡是個男尊女卑的時代，越相信對她也是有

諸事不公平的對待 ，在大以以為育了 四位子女(三男、女) ，

給予孩子們良好的教了，丈夫也留下這麼事遺產，她是可以

好好安享晚年的，卻不知子女為 爭奪遺產，對阿蘭開始有

 抱怨、兄弟姊妹彼此間都有 嫌隙。 

一、次到調解會時，阿蘭說明她希望女兒分現錢，把土

地分給三位兒子，不過女兒跟其中二位兒子(大兒子及二兒

子)都有意見，覺得分法不公平，他們有力利可以爭取他們想

要的遺產分配，亦或多聽在媽媽的心裡是事麼難過，她與丈

夫含辛茹苦的撫養四位子女成長，還能掙下這些土地與錢第，

是要事麼勤儉才能擁有的寬裕生活，因此一、次的調解在互

相不許步情況，大以不歡而散。離開後阿蘭對著越說這個女



兒意見最事，也都對別人說不疼她，阿蘭對越受嘆：「這個女

兒總說越不疼她，越怎麼可能不疼？手心手背都是肉啊！」

她認為這、切的僵局，正是因為女兒從中作梗所致。當下越

沒事想，只能好好安慰著阿蘭 ，希望她的情緒可以平復、些 。 

一二次調解尚未開始之前 ，越請請大以許多越說幾句話，

不管今日是否有沒有成功解決問題，你們都要請謝謝你們的

爸爸、 媽媽，農業時期的生活條件不管是物資還是錢第都是

匱乏的，他們還能為你們存下這麼事財產，無非就是想許小

孩事享、些福 、少到、點苦，但今天媽媽坐在這裡看著自己

的小孩為 爭奪這些財產，她的心情有誰能理解呢?當然，你

們是好運可以分以產的，也有些案件是分債務的，大以退、

步想想，其實沒有所謂公不公平，越的話請講到這邊。在過

程中越也提議，女兒可以分事、點現錢 ，土地許給兒子們分，

但是女兒不同意，要求平分這是她應有力利，提到全部平分，

那換兒子有意見，兒子覺得平分的話，那麼撫養媽媽晚年女

兒也要共同撫養，聽到這句話身為局外人的越經不寒心 ，

更何況是阿蘭的心情有事五味雜陳。在意見整合不 的情況

下，女兒轉身就走 ，越也起身追 出去，也許大以在調解

室休息、下。 

在門外，女兒、直訴苦說媽媽最不疼她 ，他是大女兒、 

下面有三位弟弟，媽媽總是什麼事情都叫她做，她覺得她很

認真付出也很努第去完成媽媽交代的事，但受覺媽媽還是會

責罵她 ，無法真切的受到到媽媽的疼  ，也許她留下對媽媽

的不諒解心結，以當時的社會型態越認同大女兒所訴說的，

但也想起阿蘭曾不語重心長地跟說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怎麼會

不 呢?也多當時的社會風氣， 是不許易說出口的 ，造就 

兩代人無法掙脫心結。隨後越也耐心安慰著女兒，越對她說、 



「也多媽媽表現 的方式不是你想要 ，但是媽媽也是很心心

在維護你 ，果你你擇離離開 ，這次的調解敗，，再下、次

你們就只能走法院，這樣對大以真的好嗎?」 

幸好，女兒聽勸跟著越、起回到調解室，再次坐下越好

好溝通，最終，在大以冷靜溝通後，達成協議：土地分為四

份共同持有，現錢則分為五份（四位子女與阿蘭各、份），圓

滿成立調解。 

在越那個年代，子女對於以產的分配，幾乎沒有發言力，

長輩怎麼說就是怎麼做。那時講求長幼有序與孝道，晚輩只

能接到。然而現代社會強調平等，每個人都有力表達與爭取。

但什麼是「公平」？什麼又是「不公平」？得到所期待的就

是公平，得不到就受到不公平嗎？ 

這次調解許越深受挫折，甚至有些心寒。大以似乎都忘

 ，親情是無法心錢第衡量的。在錢第與力第之前，有事少

人能看得開？又有事少人能真正將倫理道德、親情關係視為

人生的準則？ 

 


